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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

2.满足成人学习需求，提供远程学习课程。依据成人学习特

点，提供随时随地学习的可能，丰富家长学校课程资源，为家长

提供系统学习课程，解决学校实施家长教育的师资、课程不足的

困难。

3.建立互助式学习模式，通过家委会监督、指导家长将家庭

教育的实践案例分享到平台，为家长提供经验借鉴，让家长影响

家长，通过同伴互助式学习，不断成长，解决学校实施家长教育

负担过重的困难。

4.为家长提供解疑答惑的问诊系统，针对家长提出的问题，

进行即时解答，满足快速解答家长疑问的需求，同时也为课程研

发提供依据。

“家长空间”APP 公益平台是以学校、教师、家长为用户群

体，以班级家长群、课程学习中心、分享中心、问答系统等为主

要应用模块的一体化家校共育公益平台。

二、试点范围

面向山东省家庭教育实验基地，遴选 30 个学校和幼儿园，

进行首批试点；2020 年初扩大至第二批 87 个实验基地。逐步完

善平台功能，扩大试点范围至全省中小学、幼儿园。

三、试点条件

1.校长（园长）重视家校共育工作，积极推动家校协同育人。

2.学校（幼儿园）有家校共育工作负责人，学校骨干教师具

有较强的家校共育能力，能研发家校共育课程。

3.家长具有较强的学习意愿和远程学习的基本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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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山东省“家长空间”APP 应用试点申报表

申报单位 试点负责人 职务

联系电话 邮箱

家校共育特色及

主要成果

骨干教师参与省

市家校共育课程

研发情况

山东省教育研

究科学研究院

审批意见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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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山东省“家长空间”APP 应用试点工作评估细则（试行）

评估指标 评价标准 评分办法

试点工作负责人执行力
认真负责，积极主动，成

效好

态度和工作效果好计 2 分；

态度和工作效果一般计 1 分；

态度和工作效果差计 0 分；

完成数据信息采集工作

收集班主任、任课老师、

家长（父母双方信息）、

学生信息，导入各项信

息。

完成信息导入计 3 分；

未完成信息导入计 0 分。

班主任注册平台的比例
班主任积极注册平台，比

例达到 95%以上

注册比例 95%以上计 10 分；

注册比例 85%--95%(不含)计 7 分；

注册比例 75%--85%(不含)计 4 分；

注册比例 75%以下不计分。

家长注册平台的比例
家长注册平台的比例达

到 95%以上

注册比例 95%以上计 10 分；

注册比例 85%--95%(不含)计 7 分；

注册比例 75%--85%(不含)计 4 分；

注册比例 75%以下不计分。

班主任在“班级群”中

的活跃度

周一到周五每天至少登录

1次

登录 5 次及以上计 10 分；

登录 4 次计 7 分；

登录 3 次计 4 分；

登录 2 次及以下不计分。

家长在“班级群”中的

活跃度

周一到周五每天至少登录

1次

登录 5 次及以上计 10 分；

登录 4 次计 7 分；

登录 3 次计 4 分；

登录 2 次及以下不计分。

“周推课”课程的学习

比例

“周推课”学习完成比例

达到 95%以上

注册比例 95%以上计 10 分；

注册比例 85%--95%(不含)计 7 分；

注册比例 75%--85%(不含)计 4 分；

注册比例 75%以下不计分。

“课程中心”课程的学

习比例

有 60%以上的家长在课程

中心学习

比例 60%以上计 10 分；

比例 50%--60%(不含)计 7 分；

比例 40%--50%(不含)计 4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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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 40%以下不计分。

家长分享家庭教育实践

成果和应用案例的比例

有 50%以上的家长分享家

庭教育实践成果和应用案

例

比例 50%以上计 10 分；

比例 40%--50%(不含)计 7 分；

比例 30%--40%(不含)计 4 分；

比例 30%以下不计分。

家长参与问答系统互动

的比例

有 50%以上的家长参与问

答系统中的提问与互动

比例 50%以上计 10 分；

比例 40%--50%(不含)计 7 分；

比例 30%--40%(不含)计 4 分；

比例 30%以下不计分。

家长参与平台发布的各

项活动或任务的比例

有 60%以上的家长参与各

项活动或任务

比例 60%以上计 10 分；

比例 50%--60%(不含)计 7 分；

比例 40%--50%(不含)计 4 分；

比例 40%以下不计分。

各项家庭教育问卷调查

的参与度

积极组织教师、家长参与

“家长空间”APP 平台发

布的各项问卷调查

参与问卷调查计 5 分；

未参与问卷调查计 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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